
圣邦微电子（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圣邦微电子（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独立

董事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圣邦微电子（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并撤回申

请文件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就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进行了事前沟通，经核查，一致认为：公司

筹划并首次公告本次重组事项以来，国内外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等环境较本次交

易筹划之初发生较大变化。为了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稳健推动公司各项业

务的发展，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并签署相关书面文件。终止本

次重组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